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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定價現況與趨勢分析 

台綜院研一所  蔡采蓁 

【摘要】 

本研究以世界銀行所公布之「碳定價現況與趨勢」及「2015 碳

定價觀察」專題報告為基礎，回顧國際氣候公約下之京都機制推動現

況以及各國/地之排放交易機制及碳稅推行現況，藉以綜整分析碳定

價工具之未來施政走向與可借鏡之處。經研究結果發現，(1)全球計有

40 個國家及 20 個地方政府實施排放交易機制或碳稅，所管制的溫室

氣體占全球近 25%之比重；且未來將持續成為各國溫室氣體減緩之重

要工具。(2)國際公約納入多元途徑架構概念下，各國/各區域之碳市

場連結將是下一波趨勢。(3)碳稅與排放交易機制之選用爭議日漸消

失，而為加強溫室氣體減緩效果，採互補併行之國家逐漸增多。(4)

已有愈來愈多的企業(150 家)自願將碳成本內部化，以作為公司或投

資者進行風險控管、投資決策或挖掘商機之參考依據。 

而鑑於我國產業(含能源供應產業)自 2005 年起即展開一系列的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2008 年行政院頒布「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且

於 2009 年公布「能源管理法」部分修正條文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提升產業節能減碳之推力；而在今(2015)年 7 月 1 日「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生效下，將可促進產業進行積極減緩作為。惟在未來政府

竭盡所能地實施各項減緩政策措施下，我國溫室氣體減量邊際成本勢

必如同日本逐漸變高。基於此，建議可參酌美國加州與加拿大魁北克

省碳市場連結模式，利用身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員之機

會，與亞洲新興國家的碳市場建立連結，如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或

是正在規劃建置碳市場的泰國或越南，採取簽訂雙邊協議方式，進一

步推動碳市場連結。 

關鍵字：碳稅；排放交易機制；碳市場連結 



壹、前言 

2014 年為全球史上最溫暖的一年，且較前工業化時期增加 0.8

℃；即使升溫幅度相對小，但極端氣候事件(熱浪、乾旱、颶風)不斷

地在這地球上發生，突顯因人為經濟活動造成溫室氣體濃度增加下，

已對地球產生令人無法忽視的衝擊。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警告，若要穩定氣

候變遷並達到抑制全球氣候增溫 2℃之目標，那麼至 2100 年以前必

須達到零淨排放。此時，「碳定價 (Carbon pricing)」對於減碳

(Decarbonization)社會而言，扮演重要關鍵角色。 

為因應氣候變遷，以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簡稱溫管法)」歷經長達 10年的立院協商審議後，終於今(2015)

年 6 月 15 日三讀通過，並於 7 月 1 日正式公布施行。而為達成該法

第 4 條所訂之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達

2005 年 50%以下)，將採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作為減

量對策之一，希冀將溫室氣體之外部成本內部化，並以成本最小化的

方式達到減量目的。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參酌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 2014年及 2015

年先後發表之「碳定價現況與趨勢(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及「2015 碳定價觀察 (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先針對

碳定價給予明確定義，並回顧國際氣候公約下之京都機制發展現況、

各國/地排放交易機制與碳稅推動現況；最後，綜整分析碳定價工具

之未來施政走向與借鏡。 



貳、「碳定價工具」定義 

所謂的「碳定價(Carbon Pricing)」係指將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對

環境造成之衝擊損失(即負向外部成本)予以成本內部化；其目的係為

將此成本轉移給污染責任方且有能力減碳的相關方，因此成為氣候變

遷減緩政策中的重要政策措施。 

碳定價的工具(instruments)種類諸多，包括碳稅(Carbon Taxes, 

CT)、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ETS)、抵換(Offsets)

及以減排成果為基礎的融資(Result-Based Financing, RBF)措施等。以

國際層面觀之，碳定價工具包括京都機制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1、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2

及國際排放交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IET)3；若以國家或地

方政府層面觀之，則大多採用 ETS 及 CT(World Bank, 2014)。爰此，

本研究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所公布之「碳定價現況與趨勢」

及「2015 碳定價觀察」專題報告為基礎，回顧國際氣候公約下京都

機制推動現況，及各國/地之「排放交易機制」及「碳稅」推行現況。 

參、國際氣候公約下之京都機制發展現況 

隨著近年歷屆國際氣候會議對於 2020年後溫室氣體減量議題(含

減量承諾、資金來源等)談判進展緩慢，再者日本、俄羅斯、加拿大、

紐西蘭等國於 2012年COP18會議相繼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

期之規範，而簽署「杜哈協議」的締約國之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僅占全

                                      
1
 清潔發展機制(京都議定書第十二條)：指已開發國透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開發中國家

開展項目級的合作，藉由通過「經查證的減排量」(簡稱 CER)，用於協助已開發國家締約方達

成議定書第三條之減量承諾。 
2
 共同履行機制(京都議定書第六條)：指一個已開發國藉由投入技術和資金，與另外一個已開發

國合作實施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或具有吸收溫室氣體的項目，並將減排或吸收量轉讓給投入技術和

資金的已開發國家締約方用於履行其在議定書下的義務，同時從轉讓這些溫室氣體減排或吸收量

的發達國家的 AAU 中扣減相應的數量。 
3
 排放交易機制(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 ：指一個已開發國將其超額減排量以貿易的方式轉讓給另

外一個未能完成減排義務的已開發國家，並同時從轉讓方的允許排放限額上扣減相應的轉讓額

度。 



球 12%比重，導致該協議迄今尚未具有法律約束力；此外，繁複冗長

的行政程序、對於環境完整性的疑慮等問題，亦降低供需雙方參與意

願，也因此造成整體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碳價大幅下跌的狀況。 

依據世界銀行估算，在 2014 年至 2020 年間，預估 CDM 及 JI

的已驗證減量額度(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及排放減量

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ERUs)潛在發行額度為 3,500~5,400 百

萬公噸 CO2e；而最大需求量僅剩 1,120~1,230 百萬公噸 CO2e，且呈

現持續遞減趨勢。其中，主要需求者來自歐盟 ETS；至今，歐盟 ETS

已使用共計 14.5 億公噸的 CERs 及 ERUs 來達成減量承諾目標，占

2008 至 2020 年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總許可排放量(160 億公噸 CO2e)的

9 成比重(World Bank, 2015)。 

為支持 CDM 與 JI 渡過艱困的市場狀態，UNFCCC 的附屬機構

近期聚焦於專案程序與方法學的簡化、推動取消自願性 CER，以及

建立專案自願註銷程序，詳見表 1.。其中，假如 CDM 專案若已被註

銷，則可在國家方案尋求其他融資予以補償，如透過中國大陸的碳交

易試點使用補償機制。 

表 1.清潔發展機制設計之演進 

議題界定 引進或已執行之改革範例 

複雜程序造成減量額度轉移成本高 

→錯失低成本減緩機會、 

  影響 CDM 的成本效益性 

 引進標準基線(baseline) 

 加強鞏固規範(如確證與查證標準) 

 物質概念之引進 

 使用肯定式列表(positive list) 

 加強市場參與者的溝通 

無外加性專案被註冊(如 HFC-23) 

→排放基線(BAU)專案及絕對排放減

量額度影響機制的環境完整性、 

  過多的排放減量被宣稱(claimed) 

 外加性證明工具之契約修訂 

 方法學的修訂 

 優先考量 CDM 的示範程序引進 

 徵詢外部專業機構意見 

CDM 的好處集中在一組明星國家 

→雖減少非附件一國家之主要排放源

溫室氣體排放，但無助於低度開發國 

 引進活動方案(Program of Activities) 

 納入抑制需求的概念 

 創立區域合作中心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4) ,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 

 

此外，締約國亦開始討論新市場機制 (New Market-based 

Mechanism, NMM) 與 多 元 途 徑 架 構 (Framework for Various 



Approaches, FVA)，並於 COP18 會議正式委由附屬科技諮詢機構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負責上開兩

項模式之定位、環境完整性、避免重複核算等議題之協商，期納入新

的氣候協議中，藉以擴大與激勵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潛力與能量。 

肆、各國/地排放交易機制與碳稅推動現況 

截至目前，全球計有 40 個國家及 20 個地方政府實施排放交易機

制或碳稅，而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管轄下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合計占

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比重，如圖 1.、圖 2.所示。至於，在排放交易機制

或碳稅管轄下之碳排放量則占其總排放量近二分之一的比重；換算約

有 7 億公噸 CO2e，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12%。 

在碳價方面，各國/地市場價格差異頗大；碳稅最高價可至 130

美元/公噸 CO2e (瑞典碳稅)，最低價可低於 1 美元/公噸 CO2e (波蘭碳

稅)；排放交易價格則最高可至 38 美元/公噸 CO2e (日本京都 CaT)，

最低可至 4 美元/公噸 CO2e (重慶碳試點市場)，如圖 3.所示，亦因此

反映各國/各地國情背景或因機制設計差異(如管制範疇、核配方式、

價格穩定機制等配套措施)所延伸之問題，詳見圖 4.、表 2.~表 3.。 

本研究針對主要歐美亞國家(歐盟、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

日本及南韓)之排放交易機制與碳稅最新進展進行分析，茲分述如下。 

一、歐盟 

歐盟 ETS 於 2005 年實施，本階段(2013~2020 年)為第三階段。

2014 年 2 月歐盟執委會決議暫停拍賣歐盟排放許可權(即遞延出售

(back-loading))，並於今(2015)年 5 月中旬正式批准承諾針對歐盟 ETS

自 2019 年執行第四次改革，亦即將啟動「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藉以穩定碳價波動；目前碳市場價格維持

在 8 美元/公噸 CO2e。另歐盟執委會已於 2014 年 10 月 27 日最新決議

公告 2015 至 2019 年期間高碳洩漏風險之部門與分部門名單，藉由提

供較高的免費核配比例，以避免碳洩漏風險並維持產業競爭力。 



日前歐盟已承諾藉由境內減量方式，達到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較 1990 年排放水準減少 40%目標 (EU，2015)；而歐盟 ETS 機制

將是主要的減緩工具，以確保歐盟係以最具成本有效方式，朝向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相較 1990 年排放水準減少 80%的目標路徑。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5), “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 

圖 1. 各國/地排放交易或碳稅管制範疇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重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5), “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 

圖 2. 國際排放交易及碳稅採用現況 



 

 

 

 

 

 

 

 

 

 

 

 

 

 

 

 

 

 

 

 

 

 

 
註：以上為 2015 年 4 月 1 日之成交價格。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5), “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 

圖 3. 各國碳價現況一覽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4) ,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 

圖 4. 各國/各地排放交易機制之範疇設計 

表 2. 各國/地排放交易機制之核配方法 

項目 
免費核配 有償核配 

其他機制/備註 
標竿原則 溯往原則 拍賣 固定價格 

歐盟 ETS ● ● ●  

●製程排放採溯往原則

(<1%許可權)，其餘採標

竿原則 

瑞士 ETS ● ● ●  
●製程排放採溯往原

則，其餘採標竿原則 

加州 CaT ● ● ● ● 
●許可權必須在拍賣會

上轉賣 

RGGI   ●   

亞伯達省 SGER     
●其他機制：減量額度

(先減量再取得排放權) 

魁北克省 CaT  ● ● ●  

哈薩克 ETS  ●    



項目 
免費核配 有償核配 

其他機制/備註 
標竿原則 溯往原則 拍賣 固定價格 

澳洲 CPM
* ● ●  ●  

紐西蘭 ETS ● ●  ●  

東京、琦玉縣及

京都 CaT 
    

●其他機制：減量額度

(先減量再取得排放權) 

北京碳交易試點 ● ●    

重慶碳交易試點 ● ●    

廣東碳交易試點 ● ● ●   

湖北碳交易試點 ● ●    

上海碳交易試點 ● ●    

江西碳交易試點 ● ●    

天津碳交易試點 ● ●    

南韓 ETS ● ●    

註：澳洲 CPM 於 2012 年實施，於 2014 年 7 月廢止。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4) ,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齊紹

洲、程思 (2015)，中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比較研究；本研究彙整。 

 

表 3. 各國/地排放交易機制綜整比較一覽表 

項目 範疇 
核配

方法 

考量

競爭

力 

抵換

額度 

價格

穩定

機制 

績效

與有

效性 

MRV

及 

註冊 

與其他

市場連

結 

歐盟 ETS ● ● ● ● ● ● ● ● 

瑞士 ETS  ●      ● 

加州 CaT  ● ● ●  ●  ● 

RGGI ●     ●   

亞伯達省 SGER ●   ● ●    

魁北克省 CaT      ●  ● 

哈薩克 ETS ● ●  ● ● ● ● ● 

澳洲 CPM
* ●  ●  ● ●  ● 

紐西蘭 ETS ● ●  ●  ●   

日本  ●      ● 

中國大陸 ● ●  ● ● ● ● ● 

南韓 ETS ● ● ● ● ● ● ●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4) ,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 

 



二、美國及加拿大 

雖然美國及加拿大的聯邦政府未實施國家層級的碳定價工具，但

美國加州、加拿大魁北克省以及參與「區域溫室氣體倡議(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的州4均已建立排放交易機制。美國

加州與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機制(Cap-and-Trade 

program, CaT)正式於 2014 年 1 月整併，並於同年 11 月開啟第一次的

共有拍賣。此外，於 2015 年擴大管制對象範疇至運輸燃料，藉以管

制 35~85%之加州及魁北克省溫室氣體排放量。 

其中，在美國方面，加州立法者預計在至今(2015)年 9 月底前之

立法會期內，提出 2050 年溫室氣體總量管制目標並予以入法，藉以

達到加州政府宣布的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年排放水準減少

40%之目標。另外，美國的華盛頓州亦擬 ETS 法案，若該法案通過並

於 2016 年起實施的話，預計碳價約在 12 美元/公噸 CO2e 左右。 

在加拿大方面，2015 年 4 月 13 日亞伯達省亦宣布期望與美國加

州及魁北克省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計畫連結。亞伯達省亦與魁北克

省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展開市場機制合作與統一溫室氣體排放報告。

亞伯達省的「特定氣體排放者規範(Specified Gas Emitters Regulation, 

SGER)
5」雖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滿，但目前正考慮擴大管制範疇、

提高交易價格及排放減量目標等選項。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碳稅則依

然維持在 2012 年 25 美元/公噸 CO2e 的水準。 

日前美國已承諾至 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年排放水準減

少 26~28% (US，2015)，而各州政府已開始彈性選用自己的履行措

施，包括排放交易、能源效率、提升再生能源占比等方式。另外美國

環保署已於今(2015)年 8月 3日推出「清潔電力計畫(Clean Power Plan, 

                                      
4區域溫室氣體倡議(RGGI)：為紐約州州長於 2003 年發起，參與州包括美國東北十州(康乃狄克

州、德拉瓦州、緬因州、馬里蘭州、麻薩諸塞州、新罕布夏州、紐澤西州、紐約州、羅德島州與

佛蒙特州）與 Mid-Atlantic，為自願性減量倡議。受管制對象為參與州內裝置容量大於 25MW 的

化石燃料發電廠。 
5特定氣體排放者規範(SGER)：要求年排放超過 10 萬公噸 CO2e 的設施(Facilities)須自 2007 年 7 

月 1 日開始每年減少 12%的碳排放強度(Emission Intensity)；在 2012 年時約管制 1.2 億噸的碳

排放，約佔亞伯達省總排放量的一半。 



CPP)」，亦允許藉由排放交易及其他州際合作型式達成排放目標；而

該計畫已取得加州 CaT 及美國東北十二州 RGGI 的公開支持。 

三、中國大陸 

2011 年中國大陸首次將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內容納入「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 (2011-2015) 規劃綱要」，並啟動兩省五市

(湖北省、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天津市和重慶市)碳排

放交易試點計畫，於 2013 年 6 月開始先後啟動試營運。 

7 個碳交易試點橫跨中國大陸東、中、西部地區，區域經濟差異

大，制度設計上亦有一定的區域性特徵，詳見表 4.。整體而言，深圳

的制度設計以市場化為導向、湖北注重市場流動性、北京和上海注重

履約管理，而廣東重視一級市場，但政策缺乏連續性；重慶採企業配

額自主申報的核配模式，使核配量供給過多，造成碳市場交易冷淡(齊

紹洲、程思，2015)。 

在管制對象範疇方面，各省市亦擬擴大管制規模及提高管制標

準，如深圳計畫擴展管制範疇至運輸部門、廣東正考慮納入更多的產

業(如營建及運輸)；另外重慶則大幅降低許可排放總量，並調降免費

核配量(較 2013 年減少 7%)。至 2015 年 3 月，7 個碳交易試點之總交

易量達 1,700 萬公噸，總交易額達 1 億美元。 

而近年，中國大陸持續籌備連結 7 個碳交易試點，藉已成立全國

性的 ETS，並期望於 2016 年啟動；如北京市、天津市及湖北省已簽

署合作協議書，共同進行溫室氣體減緩活動。全國 ETS 之成立亦是

中國大陸自定預期貢獻目標(至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達到頂峰)的重

要減緩措施；此外，中國大陸政府已計畫待 2020 年全國碳市場形成

並運作穩定後，將與國際其他碳市場連結，以擴大運作規模。 



表 4. 中國大陸 7 大碳交易試點 

地點 營運日期 管制對象 
管制 

比例(%) 

交易量 

(千公噸 CO2e) 

平均價格 

(美元/公噸 CO2e) 

深圳 2013.06 

工業：年排放>0.5 萬噸 

公共建築：2 萬 km
2 

機關建築：1 萬 km
2
 

40 0.250 12.4 

上海 2013.11 
工業：年排放>2 萬噸 

非工業：年排放>2 萬噸 
50 0.239 5.2 

北京 2013.11 年排放>2 萬噸 40 0.096 8.7 

廣東 2013.12 年排放>2 萬噸 55 0.126 10.2 

天津 2013.12 年排放>2 萬噸 60 0.140 5.7 

湖北 2014.04 年排放>6 萬噸 35 1.608 4.1 

重慶 2014.06 年排放>2 萬噸 40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Bank(2014) ,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齊紹洲、

程思(2015)，中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比較研究；本研究彙整。 

 

四、日本 

2011 年福島核災後，日本政府一度因「零核電」而將 30%電力

供應缺口由進口的煤、油及天然氣進行發電遞補，導致日本貿易赤字

並於 2013 年創下溫室氣體排放歷史新高點。爰此，日本政府於 2011

年 COP19 會議宣布將調降溫室氣體減量野心。爾後，該國於今(2015)

年依據 COP21 會議決議，公布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13 年排

放水準減少 26% (Japan，2015)。 

儘管外界認為日本減碳野心變小，但日本政府仍期望在未來能源

供應結構(降低核能發電占比)改變下，能夠透過國內減緩措施(如提高

再生能源比重)，並採用廣泛排放減量機制；包括利用地方層級、國

家層級，甚至是跨國層級之「共同減量額度機制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詳見表 5，來達成國家減量目標。 



表 5. 日本碳定價工具一覽表 

層級 計畫名稱 工具型式 碳價/推行現況 

地方 

東京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計畫 排放交易 38 美元/公噸 CO2e 

琦玉縣目標設定排放交易計畫 排放交易 8 美元/公噸 CO2e 

京都排放交易機制 自願排放交易 
估計介於 76~95 美元/

公噸 CO2e 

各類抵換機制 抵換制度 NA 

國家 

國家排放交易機制 排放交易 考慮中 

日本自願排放交易機制 自願排放交易 於 2012 年終止 

J-Credit 機制及抵換額度制度 自願減量額度 預計 2021 年終止 

日本經合會自願行動計畫 自願抵減協議 於 2013 年終止 

氣候變遷減緩稅 碳稅 2 美元/公噸 CO2e 

跨國 共同減量額度機制 自願減量額度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註冊數共計 6 件 

資料來源：World Bank(2014) ,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4”； World 

Bank(2015), “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本研究彙整。 

 

五、南韓 

南韓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於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該機制

管制對象範疇擴及鋼鐵業、水泥業、石化業、油氣煉製業、發電業、

營造業、廢棄物處理業及航空業等 23 個產業部門；並採五年為一階

段進行碳權核配。 

在核配方法方面，乃採免費核配方式進行。對於既有排放源採

2011~2013 年平均歷史排放量進行碳權核配，至於新設排放源則採標

竿原則進行核配。此外，亦考量產業競爭力及碳洩漏風險問題，針對

假設執行排放交易制度會造成生產成本增加 5%以上或貿易密集度超

過 10%，抑或兩者大於 30%之產業，可取得 100%免費碳權。然而，

亦有部分人士認為，由於政府所釋出的核配量不足，導致目前南韓企

業不願出售排放許可權(Carbon Pulse，2015)，市場交易並不熱絡。 

此外，南韓企業亦可使用韓國抵換(包括韓國 CERs)，但不可超

過總核配量之 10%；而國際抵換量則僅限於在第一及第二階段(即

2015 至 2020 年)之排放交易制度使用，且國際抵換量不可高過於國內

抵換量。對於超額排放量，則採碳市場價格之三倍予以罰鍰，並以每

公噸 90 美元為上限。 



伍、碳定價工具之未來施政走向與借鏡分析 

一、碳定價工具之施政趨勢分析 

本研究針對碳定價工具之施政趨勢，分為國際層面、政府層面及

企業層面進行說明。 

(一)國際層面：在國際公約納入多元途徑架構概念下，各國/各區域之

碳市場連結將是下一波趨勢。 

雖然聯合國氣候公約對於 NMM 與 FVA 尚未有明確定義，但多

數國家認為 FVA 範疇已涵蓋國家、區域或雙邊之國際交易機制，進

而將開啟另一波之區域碳市場之整併趨勢；諸如，加拿大之亞伯達省

與魁北克省已先後與美國加州碳交易市場連結；歐盟碳市場則將與瑞

典碳市場連接；中國大陸表示將於 2020 年後進一步探索與國際其他

碳市場連結之可行性，藉由擴大市場規模以更具成本效益方式達到減

緩目標。 

(二)政府層面：碳稅與排放交易機制之選用爭議日漸消失，而為加強

溫室氣體減緩效果，採互補併行之國家逐漸增多。 

目前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中，已有部分政府決策者為達到全球

脫碳經濟，已將碳定價工具(碳稅、排放交易機制)作為重要的溫氣體

減緩手段，且搭配其他配套措施來降低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對社會經濟

的衝擊。例如，在課徵碳稅之同時，調降其他稅費，以達到稅收中立

並進而降低其他稅費對企業及家戶負擔；利用排放交易市場之行政稅

費收入作為支援氣候變遷減緩專案的資金來源。 

而過去對於選擇碳稅或排放交易措施的爭議已逐漸減少，其乃取

決於國家情勢背景與經濟條件；此外，政治往往是執行碳定價之特殊

影響因素。例如，美國及加拿大因無聯邦政府統一的碳定價工具，因

此造成由數個地方政府自提碳定價方法。除此之外，已有越來越多的

國家採互補方式，同時實施碳稅與排放交易機制措施，以達到國家減

量目標；如法國及葡萄牙針對非於歐盟 ETS 管制對象者課徵碳稅。 

(三)企業層面：企業將碳成本內部化之案例，逐漸增加。 



世界各國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自願將碳成本內部化，以作為公司

或投資者進行風險控管、投資決策或挖掘商機之參考依據；而目前至

少有 150 家企業如此行，其產業擴及食品、能源、金融、工業製程及

公共設施等部門，內部化的碳成本乃配合當地管制背景或預期碳價所

訂定，其價格介於 6~89 美元/公噸 CO2e，如圖 5.所示。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5), “Carbon Pricing Watch 2015” 

圖 5. 國際企業之平均內部碳價區間 

二、借鏡分析 

2015 年 6 月 1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溫管法」，並於同年 7 月

1 日正式公布施行。其中，該法訂定我國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即

至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 年排放水準減少 50%。為此，將透

過效能標準、抵換專案、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教育宣導與獎勵等方

式達到減量目標。 

其中，該法第 18 條規定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與條件，規範總量管

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規則，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

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保署)會商有關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公告實施。另於第 21 條規定，事業

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對於扣減抵銷

期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儘管「溫管法」

尚未談及國際碳市場連結規範，但隨著國際氣候談判會議對於 FVA



的定位逐漸清晰下，利用國際碳市場連結機會進而提高國內減碳成本

有效性，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我國產業(含能源供應產業)自 2005 年與經濟部簽署自願性減量

協議起，即展開一系列的溫室氣體減量行動；爾後 2008 年行政院頒

布「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且於 2009 年公布「能源管理法」部分修

正條文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提升產業節能減碳之推力。而「溫

管法」之生效，更進一步推動產業進行積極減緩作為。惟在未來政府

竭盡所能地實施各項減緩政策措施下，我國溫室氣體減量邊際成本勢

必如同日本逐漸變高。基於此，建議可參酌美國加州與加拿大魁北克

省碳市場連結模式，利用身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員之機

會，與亞洲新興國家的碳市場建立連結，如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或

是正在規劃建置碳市場的泰國或越南，採取簽訂雙邊協議方式，進一

步推動碳市場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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